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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解决“执行难”的“审执分离”：1949-2019 

毋爱斌 

摘要：“审执分离”是现代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我国自建国以来，

“审执分离”体制改革从未停止。总体上讲，1949 年到 2019 年“审执分离”体制改革

基本上围绕着“组织-程序”和“权力-权利”双重维度展开。从“审执分离”内涵以及

发展规律来看，“审执分离”改革增加执行当事人等的“权利-权力”的制约功能，也正

契合我国彻底解决“执行难”所迫切需要的增加执行当事人的参与感和信任感。未来，

深化“审执分离”改革应当进一步实现组织上的“权力-权力”制约，但也更应当强化

执行程序上执行当事人等主体的参与和“权利-权力”的制约。以上制约功能的实现，

可以借助于执行信息化机制，提高执行案件管理机制的精准化和方便执行当事人的程序

参与，以此构建起有助于彻底解决“执行难”的“审执分离”改革模式。 

关键词：审执分离；解决“执行难”；“组织-程序”；“权力-权利” 

 

一、问题的提出 

“审执分离”是现代强制执行立法所遵守的基本规律。我国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要“建立起人民司法制度”1，后便引发“审执分立”与“审执合一”之争，2开启了“审

执分离”改革的中国实践。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

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更是将“审执分离”改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前，各地法院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审执分离”体制试点改革工作，且“试点工作在

2020 年底前完成。”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审执分离”与各国或地区的司法、政治体制有着紧密关系，

在立法或机构设置上表现的很“本土化”。因而，域外实践很难给出明确的、可直接移

植的样本。可以说，“审执分离”是一个开放性概念，总体上可以代指“执行人员与审

判人员分离”、“执行机构与审判机构分离”、“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和“执行裁决

                                                        
 毋爱斌，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2 参见江浩：“民事执行中几个问题的研究”，《政法研究》1957 年第 1 期，第 28 页。 
3 2019 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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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执行实施分离”四个层面4。从外在表现来看，前两者属于组织上的分离；后两者为

程序上的分离。根本上讲，决定“分离”的根源在于“审判权和执行权”的配置。从文

义上分析，《决定》提出的“审判权和执行权”和“体制改革”似乎决定这场改革限定

为主旨上的“审执分离”。不过，应该看到，组织上“审执分离”也相应要求程序上“审

执分离”的跟进。因而，对“审执分离”的研究，很难简单从某一个层面展开，而是交

错纵横，相互牵连。因而，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审执分离”的评判，更多的是应该从多

维度分析。 

目前，已经有学者对当前“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执行机构体制改革”等展开“审

执分离”主题的研究，但多集中为短视角研究。但从 1949 年至 2019 年七十年间，“审

执分离”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未来我国“审执分离”还需要做怎样的努力？尤其是，

目前《民事强制执行法》正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下如火如荼开展，5执行信息化引发“执

行模式发生深刻变革”6，这些对“审执分离”体制改革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说，“审执

分离”如何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表达？在此，本文从学术史角度，对 1949 至 2019

年这一“长历史”的“审执分离”改革的轨迹、驱动力进行研究，以期厘清“审执分离”

改革的基本问题，从中判断“审执分离”未来走向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二、1949-1991：理念确立与“人”的分离 

（一）“审执分立”理念的确立 

我国民国时期执行组织采取的是“审执分立”，即法院内设执行科，专门负责执行

工作。在新中国建立前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等，多采取的是政法合一，即法院

院长由政府首长兼任，这也在执行机构组织架构上予以体现：有“民事案件需用执达员

者，由法警办理之”7；“司法机关命令乡（镇）政府执行之”8；“将具体执行办法，填

成执行书，指挥区村公所执行。”9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废除

六法全书及相应司法制度，要建立起人民司法制度。1950 年，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司法

                                                        
4 参见肖建国、黄忠顺：“论司法职权配置中的分离与协作原则——以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为中心”，《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第 35、36 页。 
5 2018 年 9 月公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制定列为第二类项目。根据立法

机关的授权，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牵头起草单位提出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初稿，并将在 2019 年年度将初稿提交人大常

委会。 
6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7 1943 年《陕甘宁边区县司法处组织条例（草案）》。 
8 1944 年《苏中区处理诉讼案件暂行办法》。 
9 1944 年《太岳区暂行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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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指出，“要建立一系列的司法机构，如各级法院、检察署等等，才便于进行工作”

10。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各法院执行组织构建采取的做法

不一：有“执行书记员携司法警察为之”11；也有设置专门的“讼事科”12。在理念上，

有主张“审执分开”做法能够各司其职，提高效率；也有认为“审执分开”做法是“旧

法观点”应予以摒除，采取“审执合一”。13 

从中央层面，1950 年讨论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草案初稿）》第 30 条规定，

“设审判员若干人，设执行法院裁判之执法员若干人。案件较简之县市，人民法院只设

审判员一人并兼执法员工作，均由县市人民政府任免之”。1951 年 5 月，由中央人民政

府颁布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 12 条、第 19 条、第 20 条规定，县级、省级人

民法院以及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为刑事、民事案件的执行事项，

但没有规定谁负责具体的执行。1953 年 8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发布《关于各

级人民法院执行判决的指示》可以看出最早关于“执行难”的论述：“据华北各地反映：

初审法院积压尚未执行的案件很多。仅河北省定县专区的曲阳、定县、行唐、新乐、无

极、饶阳、蠡县、肃县等 8 县不完全统计即有 130 件。其中有些是判决二三年尚未执行

的；有的当事人为了声请执行判决，经常奔跑法院得不到解决；有的当事人质问‘法院

是否还有法’，‘判决书是否还顶事’；这件事已引起群众很大不满。”因而，该指示提出，

“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初审法院，应该指定专人负责执行工作，或由审判案件的人员

负责执行，并应及时进行检查。”直到 1954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设执行员”（第 38 条）。至此，我国在立法上确立了法院内部“审执分开”原

则，并一直沿用至今。根据这一规定，全国各地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普遍配备

了专职的执行人员，建立起执行员制度。由于《人民法院组织法》未规定法院设置执行

机构，因此，法院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设置的执行机构，相继撤销。 

不过，从 1957 年开始“反右”运动开始，受到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实际工作中

‘审执合一’的口号逐渐流行，审判人员兼管民事案件的执行，使民事执行工作受到了

很大的削弱。”14并且审判工作采取“调解为主”的方针，大多数民事纠纷主要以行政手

                                                        
10 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0 页。 
11 1949 年《哈尔滨市人民法院民事强制执行》。 
12 1949 年《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系统表说明》。 
13 参见江浩：“民事执行中几个问题的研究”，《政法研究》1957 年第 1 期，第 28 页。 
14 杨伟：“民事执行工作浅谈”，《法学杂志》1981 年第 6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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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解决。“过去我们对民事案件的处理，主要是婚姻家庭纠纷等案件，并且多是根据政

策，经过调解协商解决的。许多属于全民和全民、全民和集体、集体和集体、全民、集

体和个人之间的纠纷，特别是经济纠纷，主要是由行政机关处理，很少提到法院判决和

仲裁”。15因而，1950 年代后期民事案件明显下降，且绝大多数调解方式结案，执行任

务不大，因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审执合一机制。16并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

等直接导致法律实践的停摆，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基本上被取消。尽管该时期民事执行

工作依附于民事审判工作，实质上采取“谁审判谁负责执行”模式，不过，在法律层面

实现人员上的“审执分立”，在理念上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 

（二）审判员与执行员的分离 

1978 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也迫在眉睫。并且，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审判和执行案件大量增加，原有审执合一，

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执行机构改革也不断深入。1979 年通过的《人民

法院组织法》恢复了 1954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

从制度层面再次确立人员上的审执分立。不过，即便 1979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确定

了“执行员”负责执行，但实践中对“审执分离”还是“审执合一”仍有争论。“先后

两部法院组织法，虽然对执行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但由于司法干部普遍缺乏，执行人员

很难配齐，有些原来作执行工作的同志，由于审判人员少，也转作审判工作。因此，审

执分立没有全面实行。”17“‘审执分离’还是‘审执合一’，在司法实践中是经过了反复

的，迄今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分歧。”18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如审判员对案件进行

判决时，常常慎重考虑今后能否执行的问题，注意不使判决脱离实际。又如审判员调解

时，常常把一些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及时办结（如离婚时

的财产分割等），防止时间拖长而节外生枝。”19“现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已经颁布两

年多了。对于设不设执行员这样关系到执行工作要不要依法办事的重大问题，不能再拖

延下去了。”201982 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四编专门规定了执行程序，并规定“执行

                                                        
15 《彭真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80 年 9 月 10 日通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

室民诉组、北京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民诉组合编：《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一分册）》，法律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63 页。 
16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下）》，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9 页。 
17 成城、刘家兴、程延陵：“关于我国民事执行中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1982 年第 1 期，第 44 页。 
18 杨伟：“民事执行工作浅谈”，《法学杂志》1981 年第 6 期，第 46 页。 
19 杨伟：“民事执行工作浅谈”，《法学杂志》1981 年第 6 期，第 46 页。 
20 杨伟：“民事执行工作浅谈”，《法学杂志》1981 年第 6 期，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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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由执行员、书记员进行”（163 条）。根据这一规定，少数地方法院从 1983 年开始陆

续设立执行员，有的开始在民事审判庭或当时的经济审判庭设执行组负责执行工作。21

“过去法院积压的案件审结后未能及时执行，看来与不设专职执行员有一定的关系。有

的法院，过去未设专职执行员，不少审结案件长期未能执行。设了专职执行员后，抓紧

了民事执行工作，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2不过，“一九八五年以来，各中级人民法院、

基层人民法院在执行人员、执行机构方面，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现有执行力量与繁

重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仍十分尖锐。”23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仍旧严重。“有些执行人员

特别是领导同志认为，审判是‘硬任务’，执行是‘软指标’，对民事执行工作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使执行工作在人力、物力上受到诸多限制。”24“目前全国三千二百多个地方

法院中，仅有执行员一千名，平均三个法院还摊不到一个。”25“据不完全统计，经济纠

纷案件判决后未能执行的，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均为２０％左右，１９８７年上升到

３０％左右，有的省高达４０％以上。对这个问题，１９８７年的全国法院工作会议进

行了专门讨论，指出了法院工作中重审判、轻执行的缺点，强调了要加强执行力量。”26 

该阶段主要是打破以往审判员一人负责到底的做法，扭转司法混乱局面。不过，“这

一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审判机构涵盖了或者说隐含了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并不独立存在，

审判机构既审理案件，又执行案件。这是标准的‘审执合一’体制。”27随着执行案件的

增多，这种机构合一的模式越来与不能适应实践的需要。后来，实践中出现在专职执行

员基础上，探索独立的执行庭工作局面。“自 1988 年以来，各地人民法院普遍设立执行

机构”“各地人民法院除了实行审执分立机制，健全执行机构以外，还注意力求改善审

判和执行两个环节的工作，相互协调配合，以利于案件审结后的执行。”28实践中设立“执

行庭”做法也得到了立法的肯定。1991 年《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的

执行，还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  

三、1991-2007：“机构”分立与权力的制约 

                                                        
21 童心编著：《民事执行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3 页。 
22 黄双全：“略论民事执行问题”，《法学研究》1983 年第 4 期，第 19 页。 
23 丁海湖：“解决民事‘执行难’之管见”，《当代法学》1988 年第 4 期，第 26 页。 
24 丁海湖：“解决民事‘执行难’之管见”，《当代法学》1988 年第 4 期，第 25 页。 
25 “关于解决法院系统编制、经费问题给胡耀邦的信”（1986 年 12 月 27 日），载郑天翔：《郑天翔司法文存》，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3、224 页。 
26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8）。 
27 汤维建：“执行体制的统一化构建——以解决民事‘执行难’为出发点”，《现代法学》2004 年第 5 期，第 22 页。 
28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下）》，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9-280 页。 



 

 
6 

1991 年《民事诉讼法》明确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可以设立执行机构，由庭内“人员”

分离到执行庭与审判庭的“机构”分离，摒弃庭内“审执合一”的弊端，符合“审执分

离”的原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29自此，全国各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一般

都建立了专门的执行庭，配备了执行员。1996 年 4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执行工作会议上

指出，“自 1982 年以来至今，全国 94%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 30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高级法院都设立了执行庭，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执行工作办公室。全国法院共有执

行庭 3181 个，执行人员 1.6 万余人。”30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5 年设立执行工作办公室。

“要彻底贯彻审执分立的原则，没有实行审执分立的法院，要尽快实行，案件审结以后，

凡需人民法院执行的，除人民法庭以外，一律由执行庭或专门执行员执行。”31 

不过，以“庭”定性“执行机构”，仍受传统理论将民事执行视为审判组成部分的

影响，并未正确体现出审判权和执行权性质上的差异。“传统执行体制模式下简单地将

审判机构的名称套用到执行机构中，不能正确反映民事执行权的性质，可谓是执行机构

名不符实。”32“执行机构设置为执行庭既不符合民事执行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双重属

性的理论，又不适应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现实需要。”33同时，“执行难”严峻形势逼迫

着进一步改革。“截止 1998 年底，全国法院共积存未执行案件 53 万余件，标的金额总

计人民币 1000 多亿元。”34各地方法院执行积案严重也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新疆自治

区法院系统 1996 年度未执行的 12613 件，涉及总标的额概数 35081.1 万元，未执行率

为 31%。35浙江省 1998 年 12月底有 31652件执行未结案，比 1990年的 16706件执行未

结案上升 89 %。36为此，为解决“执行难”，强化执行机构的职能作用是关键，其中，

探索省级高院以下统一管理模式，打破保护主义、本文主义成为目标。1998 年，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率先成立执行工作局，统一领导全省执行工作。1999 年 7 月，《中共中央

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拉

开了执行工作“省级以下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改革序幕。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

布《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再次明确省级高级人民法院

                                                        
29 参见沈德咏、张根大：《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0 页。 
30 中国法律年鉴编委会：《中国法律年鉴（1997）》，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9 页。 
31 中国法律年鉴编委会：《中国法律年鉴（1997）》，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0 页。 
32 童心编著：《民事执行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 页。 
33 高执办：“论执行局设置的理论基础”，《人民司法》2001 年第 2 期，第 27 页。 
34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发[1999]11 号）。 
35 马宏健：“‘执行难’对策初探”，《新疆社会经济》1997 年第 5 期，第 91 页。 
36 童兆洪：“关于缓解执行难和治理执行乱的认识和思考”，《法律适用》1998 年第 4 期，第 5 页。 

http://book.kongfz.com/author/y0zk4e2dk56fdk6cd5k5f8bk5e74k9274k59d4k4f1a/
http://book.kongfz.com/author/y0zk4e2dk56fdk6cd5k5f8bk5e74k9274k59d4k4f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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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管理职责。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新执行机构可称为执行局。”到 2000 年 11 月，黑龙江、贵州、四川、山东、内

蒙古、云南、湖南、安徽、重庆、新疆等 10 个高级人民法院成立了执行局。372001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贯彻全国法院院长会议精神和全国地方人民法院机构改革座谈

会精神积极推进执行工作改革的通知》明确指出：“执行工作改革的核心是探索建立新

的执行工作管理体制。”2005 年，中央政法委员会下发《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

难”问题的通知》之后，要求“积极推进人民法院执行体制和工作体制改革工作，建立

统一管理、统一协调、高效运行的执行工作体制。”以各高级人民法院为单位、统一管

理辖区法院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在全国逐步建立。2007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原来的

“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改为“人民法院根据需

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更名为执行局。至此，各

级法院在其内部设立执行局，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较完整的民事执行机构体系。 

从“庭”到“局”，能够满足执行体制改革要求统一管理、上下级协调的要求，更

凸显出执行工作的行政权性特点，也是对执行权不同于审判权的又一次认识上的突破。

不过，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一贯主张的省级以下执行工作统管，体现出执行工作行政性的

属性，但由于与我国《宪法》确定的法院之间属于监督被监督关系相违背，因而省级以

下统管的实践并未有实质性突破。 

四、2007-2019：裁执分离与权力制约 

2007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202 条和 204 条，区分了针对程序事项的执行异议

和实体事项的案外人异议，并将针对实体事项的案外人异议审查主体由原来“执行员”

（1991 年《民事诉讼法》第 208 条）审查改为“人民法院”审查，38就异议审查上实现

人员上的分离，即“裁执分离”。立法上杜绝执行员“一人包干”，改变了以往执行员即

做“运动员”又做“裁判者”的悖论，改变了以往在缺乏程序保障的情况下作出裁决、

“违背诉权保障基本原理”39的局面。实质上，在 2007 年立法作出修改之前，对“裁执

分离”的实践探索已经出现；在 2007 年之后，裁执分权改革犹如一场风暴席卷而至。

                                                        
37 沈德咏：“在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0 年 1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编：《强制

执行指导与参考》（总第 1 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 页。 
38 参见吴英姿：“审执分离与执行权制约——透过执行异议修正案的解读”，《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 期，

第 28 页。 
39 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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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局庭分设”。将执行裁决职能全部分离出去,成立独

立的执行裁决监督庭。例如，2005 年 2 月，成都中院在全国率先成立执行裁判监督庭,

专门负责执行裁判权的行使和对重大执行事项进行监督。40二是“裁决外分”。将执行裁

决权分离出去,附设于审判庭。如 2009年开始，重庆法院系统将执行裁决权由审判监督

庭行使,评估拍卖管理权由司法行政处行使,并将司法拍卖引入第三方交易平台,只有执

行实施权仍由执行局行使；41三是“局内设庭”。将执行裁决权保留在执行机构,在执行

局内部实现分立。例如，2000 年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局内成立三个处级单位，

有两个行使裁判权的执行庭。2002年 7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局下设执行裁判

庭、执行处、综合处。422009 年 7 月，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下设综合组、

财产查控组、财产变现组和裁决组。43 

在程序上实现执行裁决和执行实施分离的同时，不少地方法院开始探索执行实施权

的二次分离，开始“分段集约执行”出现“三段说”“审执分离”不过，经过实践检验，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权分为执行审查权和执行裁决权的“二权能”观点，采纳了“裁决外

分”模式。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

“科学界定执行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并分别由不同的内设机构或者人员行使。将财产

调查、控制、处分及交付和分配、采取罚款、拘留强制措施等事项交由实施机构办理，

对各类执行异议、复议、案外人异议及变更执行法院的申请等事项交由审查机构办理。”

“实行科学的执行案件流程管理，打破一个人负责到底的传统执行模式，积极探索建立

分段集约执行的工作机制。”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

若干意见》规定：“地方人民法院执行局应当按照分权运行机制设立和其他业务庭平行

的执行实施和执行审查部门，分别行使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此后，“审执分离”

体制改革也在此框架内展开。2012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

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都围绕着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裁决）权

展开执行程序设置。 

                                                        
40 参见王鑫、张荣文：“成都中院成立执行裁判监督庭——彻底实现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分离”，《人民法院报》

2005 年 1 月 16 日。 
41 参见黄明耀、卢伟：“三权分离、四段运行的执行权改革模式”，《人民司法》2011 年第 23 期，第 60 页。  
42 2002 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规范执行工作实施办法》。 
43 参见梅贤明、林栎、黄健忠：“分权集约：高效廉洁保公正——福建省莆田市两级法院探索执行工作新机制的调查”，

《人民法院报》2012 年 2 月 23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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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中央层面开启“审执分离”体制改革。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5 年 2 月 12 日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提出：“在总结人民法院内部审

执分离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研究论证审判权与执行权外部分离的模式。”就此，就“审

执分离”改革形成“彻底外分”、“深化内分”和“深化内分、适当外分”三种主要观点。

不过，学界和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赞同“深化内分、适当外分”模式44，但将执行机构从

法院彻底剥离45或执行工作有限外分的声浪此起彼伏46。2016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提出“设立执行裁判庭”

和中院以下执行统管模式；2019 年 6 月 11 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

指出“将执行权区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一是市（地）中级人民法院对区（县）

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垂直领导；二是区（县）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接受本级人民法院和中级

人民法院级执行机构双重领导，在执行业务上以上级执行机构领导为主。试点工作在

2020 年底前完成。”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立场为法院内设执行裁决庭和中级法院垂

直领导执行机构和中级以下执行机构双重领导模式。 

实质上，自 2015 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批复同意 10 个地区法院试点改革方案，

开展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审判权和执行权合理分离，形成

审判权与执行权互相监督制约的执行体制模式。 

表 1：“审执分离”试点改革法院47 

试点地区 试点内容 

广东 探索由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执行案件集中管辖，根据各基层人民法院执行力量配

备统一分配案件；并在部分基层法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执行分局，实现执行机构

与诉讼法院适度分离。 

浙江 探索执行警务化改革，在分离设立执行裁决庭行使执行审查权的基础上，现有执

行人员成建制纳入司法警察序列，新进执行局人员按招录司法警察的规定录用。 

广西 成立独立的执行裁判庭，实现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分离；执行局实施部门保

留部分法官，处理执行协调、请示、发布执行命令、决定执行进程等事项，执行

实施队伍实现警务化，编入司法警察序列。 

                                                        
44 江必新、刘贵翔：“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最优模式”，《法制日报》2016 年 2 月 3 日，第 12 版。 
45 参见徐卉：“论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分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12 月 14 日，第 5 版。 
46 参见王健林：“‘外分附设警务化’：深化执行权和审判权分离的进路”，《学习论坛》2016 年第 5 期，第 71-76 页；

黄忠顺：“民事执行机构改革的深度透析”，《法律科学》2016 年第 4 期，第 169-178 页。 
47 参见百晓锋：“中国民事执行年度观察报告（2016）”，《当代法学》2017 年第 3 期，第 150 页；谷佳杰：“中国民

事执行年度观察报告（2017）”，《当代法学》2017 年第 5 期，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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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设立执行裁判庭专门办理涉执行的监督和裁判案件，强化对执行实施行为的监督，

促进执行规范化，实行执行人员分类管理，加强执行警务保障，执行工作体制机

制进一步优化。 

上海 制定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权力清单，明确了 61 项执行实施权和 47 项执行裁

决权；将执行实施权配置给执行局行使，将执行裁决权、涉执行诉讼审判权和非

诉行政执行审查权配置给执行裁判庭行使。另外，增设执行司法警察机构派驻执

行局，强化执行警务保障工作。 

唐山 在中、基层法院设立执行裁决庭，纳入审判机构序列。撤销所有基层法院执行机

构，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下设 5 个分局，管辖 17 个区县的执行实施案件；将基

层法院执行局改为执行大队，隶属关系上脱离基层法院。 

青海 诉执分离、裁执分离、必要的警务化保障、新的执行案件办案模式、执行工作统

一管理、完善执行局机构设置、人员分类管理、加强执行队伍力量。 

海南 实行执行审判权、审查权、实施权分离；引入陪执员制度；实行执行工作警务化；

加速执行信息化、现代化建设。 

贵州 深化审执分离，建立法官主导执行工作机制，在执行局组建法官主导下的执行团

队，由法官行使执行裁定&命令权，法官助理、执行员依法负责执行实施工作，强

化执行警务保障，加强统一指挥。 

四川成都 在对执行权分为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基础上，对执行裁决权二次分离，分出

涉执行诉讼裁决权、执行审查权、终本案件审批权，对执行实施权二次分离，分

出执行财产查询权与处分变现权。 

此外，其他各地法院也进行不少实践创新。例如，深圳前海法院根据自己特殊设置，

采取由深圳中院统一领导和管理、统一指挥和调度，并以派驻执行实施团队的方式开展

强制执行工作。48总体而言，当前试点改革基本上形成共识：法院内部成立与审判庭并

列的执行裁决庭，加强执行警务化建设。中级法院加强对县区执行机构的领导。总体而

言，该阶段审执分离改革以“‘当事人权利实现最大化、执行效率最大化’的执行工作

理念”49为开端，是审执分离改革的一大进步。 

五、“审执分离”：“组织-程序”和“权力-权利”的二维评价 

从 1949 至 2019 年，“审执分离”改革无疑是法院执行体制改革中长时段占据主导

地位。从建国之初确立审执分立理念，到 1979 年以后的执行体制改革，设立专门的执

行员，后设立专门的执行庭，进而改“庭”为“局”，强化高级法院对执行工作的统一

管理。这些改革的初衷是迫于我国执行体制不健全、执行力量薄弱而使得执行不力影响

到法院公信力。“长期以来，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我们只强调重视审判，而不注重

于审判后的执行，这种观念导致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抓得不力，不少法院设立执行庭后，

                                                        
48 “前海法院正式实施‘审执分离’”，《南方日报》2015 年 4 月 23 日，第 A07 版。 
49 褚红军、刁海峰、朱嵘：“推动实行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体制改革试点的思考”，《法律适用》2015 年第 6 期，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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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虽有进展，但限于国家有关执行的法律规定，执行手段的陈旧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执行难的问题。观念上重审轻执构成了执行难的主观因素。”50因而，强化执行力量成

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也奠定了多年来从组织架构上实现“审执分离”的体制改革。在

2000 年左右完成“执行局”专门化设置后，执行工作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并且，通过

地方法院的探索，也逐步认识到执行权包含有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双重属性，出现

有长沙市中级法院、成都市中级法院、昆明市中级法院等一批前瞻性的试点改革。此外，

在执行实施方面出现了四权的“重庆模式”、分为三权的“长沙模式”、以及“流水线作

业，分段集约执行”的“东莞第三法院模式”，等等。2007年、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

讼法》都在强化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的分离，开始探索执行程序上的“审执分离”

改革。 

以上审执分离改革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 

一是从组织上的分离到重视执行程序上的分离。组织上的分离主要是强化执行力量，

以执行人员、机构的独立为标志，进而附带在执行装备、物质保障等方面的全方位提升。

不过，执行力量的强化带来了权力集中的腐败问题。对此，开始出现执行裁决权和执行

实施权的分权制约理念，并在 2007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执行救济程序完善上直

接予以体现。 

二是从权力分离到引入权利的制约。从“权力-权利”二元分析框架来看，多年来

的审执分离改革体现出从权力集中-权力分化-权利制约发展轨迹。总体而言，“审执分离”

改革可以分为两次高潮： 2000 年左右法院系统展开以“权力”为中心探索“审执分离”

的第一次改革浪潮，全国法院自上而下建立执行庭或执行局，从权力行使主体上实现执

行权与审判权的完全分离，实现了法院内部分权制衡的监督模式；之后，随着对执行权

认识的不断深入，法院展开以“权利”为中心深化“审执分离”的第二次改革浪潮，集

中体现在 2007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其确立了针对程序事项的执行异议程序和针对

实体事项的案外人异议程序，进一步理清执行机构和审判机构权力作用的范围，完善执

行当事人及案外人执行异议救济体系。51这其中非常重视的是执行当事人、案外人的程

序异议权，通过权利制约执行权的行使。 

两个维度评价可以得知，多年来的“审执分离”改革目的已经从原本提升执行力解

                                                        
50 宋亚飞：“关于执行难问题的法律思考”，《法学评论》1989 年第 3 期，第 74 页。 
51 毋爱斌：“审执分离视角下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变革”，《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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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执行难”向执行分权发展，其重要原因在于解决“执行乱”。“尽管法院系统乐于将

解决‘执行难’问题作为民事执行机构改革的目标加以宣传，但其推动改革的直接动机

往往是基于预防司法腐败、提高执行效率、实现多元化政治利益诉求等需要。”52不过，

我国审执分离改革实质上也是迈向组织架构上的“权力-权力”和程序上的“权力-权利”

的双重制约模式发展。这是“审执分离”的内涵所在，也是应有之道。 

结语：“审执分离”体制改革的未来走向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提出 2020年底前完成“审执分离”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也就是要确定“审执分离”改革的基本模式。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审

执分离”体制改革后之初也出现有“彻底外分”的声音，不过，随着 2019 年最高人民

法院宣布“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完成，以及学界主流观点的不支持，“彻底外分”的声

音基本上消失，而法院内部“深化内分”模式一直是普遍关注和实践试点的重点。不出

意外，组织架构上“审执分离”改革模式应当是在执行裁决庭之外，中级法院设立大执

行局模式或者中级法院以下执行机构双重领导模式。 

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在组织架构上进一步强化执行力量，以实现“执行难”的解

决，另一方面为通过执行救济程序、当事人异议权制约和监督执行实施权运行。这也为

《民事强制执行法》确立中执行救济程序的丰富、强化执行当事人参与执行程序确立基

础。不过，也应当看到，“审执分离”改革并不必然能够彻底实现解决“执行难”，也与

解决“执行难”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从“审执分离”内涵以及发展规律来看，我国

“审执分离”改革必然增强执行当事人等的“权利-权力”的制约功能，这点也正契合

我国彻底解决“执行难”所迫切需要的增加执行当事人的参与感和信任感。在我国，造

成“执行难”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即民众对法院高期待值和司

法不信任。因而，“在追求执行程序公正借以最终彻底解决‘执行难’的今天，着力解

决破坏正当程序的‘执行乱’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正义。”53对于对“执行乱”的治理，可

以通过“审执分离”在组织机构和程序丰富上实现对权力的制衡，但也要借助执行信息

化机制，实现执行案件管理的精准化；通过执行信息机制提高可执行财产查控的力度，

实现法院、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互动和信息共享，以此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执行

                                                        
52 黄忠顺：“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实践之反思”，《现代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10 页。 
53
 高执办：“‘执行难’新论”，《人民司法》2001 年第 5 期，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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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目前，执行信息化已经引发“执行模式发生深刻变革”54，通

过技术变革实现执行工作升华也许即将到来。 

                                                        
54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9）。 


